
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國際及兩岸交換學生甄選簡章(大陸地區北京體育大學、武漢體育學院) 

一、宗旨：為增進本校學生國際觀與世界村的概念，以及異國文化交流經驗，預期在多元文

化觀點的激盪條件下，為本校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學生，特與海外姊妹校(北京

體育大學、武漢體育學院)開設 115 學年度第二學期交換學生課程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北京體育大學、武漢體育學院 

三、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研究發展處 

四、學校介紹： 

北京體育大學（http://219.242.208.2/new/web/）共有研究生院、教育學院、競技體育學院、

武術學院、管理學院、運動人體科學學院、繼續教育學院、國際教育學院等 8 個學院，

體育傳媒系、外語系、體育藝術系、運動康復系、社會體育系等 5 個系，該校在體操、

田徑、自行車及柔道等項目上有傑出的成果。 

武漢體育學院（http://www.wipe.edu.cn/）學校現設有 9 院 1 系 3 部 2 校等 15 個教學單位，

有體育教育、運動訓練、社會體育、運動康復與健康、（武術與）民族傳統體育、運動

人體科學、公共事業管理、應用心理學、新聞學、經濟學、表演、教育技術學、英語、

休閒體育、體育裝備工程、播音與主持藝術、舞蹈學、廣告學、廣播電視編導、資訊管

理與資訊系統等本科專業 20 個。 

五、交換學生名額： 

(一)北京體育大學2人（學士班1人或碩士班1人，名額可相互流用）。 

(二)武漢體育學院 3 人（學士班 2 人、碩士班 1 人，名額可相互流用）。 

依與交流學校合約規定，由本校薦送之學生，各交流學校保留最後核定權。 

六、預計交換學習時間：116 年 2 月至 116 年 7 月。（依據本校學則第 13 條規定：學士班學

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十二學分） 

http://219.242.208.2/new/web/
http://www.wipe.edu.cn/


 

七、報名資格：為本校學生，且具本校辦理國際及兩岸交換學生實施要點內規定之申請資格

者(在校第 1 學期或最後一學期之申請者不予接受申請)。 

八、所需費用：由交換生自理。 

（一）註冊費（本校註冊學雜費）。 

（一）赴姊妹校之國際機票款、生活費、旅遊保險費、簽證費、書本費與健康檢查費、

住宿費、膳食、醫療保險、檢疫（含防疫旅館、篩檢、防疫車輛）等費用。 

九、報名程序：請檢附下列報名資料（裝訂成 A4 大小，繳交正本 1 份） 

（一）申請表（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歷年學業成績正本（含至少 1 學期名次證明書）。 

（三）推薦函一份。 

（四）八百字以上之中文自傳（含出國學習計畫，如附件二）。 

（五）交換學生家長同意書一份（附件三）。 

（六）其他資料：運動專長或其他特殊事蹟。 

十、報名截止日期： 

即日起受理報名，至 115 年 9 月 17 日（四）下午 4 時整截止。 

十一、面試時間：115 年 9 月 23 日（三）中午 12 時於本校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辦理。 

十二、審查方式及評分標準：採序位法根據以下 2 項目作為審查依據，書面審查比重 20%、

面試比重 80%。 

（一）書面審查：申請動機及學習計畫（40%）、學業表現（50%）、其他表現（10%） 

（二）面試：答題表現（50%）、應變能力（35%）、個人特質（15%） 

註：同序位(名次)者以面試序位(名次)排名較前者優勝。 

 

 



 

十三、預期目標： 

（一）代表本校赴海外姊妹校北京體育大學、武漢體育學院進行文化交流。 

（二）實地藉由交換學程了解各大學在體育訓練、課程等方面之規劃與成效。 

（三）增進對各國民俗風情之了解。 

（四）宣揚本校教學理念與國情文化。 

十四、若有其他問題歡迎以 E-mail 或電話詢問本校研究發展處： 

薛婷軒老師 TEL：04-22213108 轉 2093；E-mail：y89991356@ntus.edu.tw 

張政淇老師 TEL：04-22213108 轉 2102；E-mail：ilgo0410@ntus.edu.tw 

mailto:y89991356@ntus.edu.tw


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
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國際及兩岸交換學生 

申請表 

姓名 
中文： 

 

護照上英文名字： 

 

照片黏貼處 

（2 吋半身照） 

學系/年級  學號  

出生 
年月日  性別  

聯絡 
方式 

聯絡電話： 

手    機： 

E-MAIL： 

在校 
成績 

學業總平均分數： 

 

操行總平均分數： 

 

語言 
能力 

（可複選） 

□ 英文（聽、說） ○優   ○佳   ○可 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專長 
（主修領域）  特殊事蹟  

交換學校 

優先意願學校：第一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請先參考姊妹校所開設之課程，選擇適合系所就讀。) 

導師 
（簽名或蓋章）  學系主管 

（簽名或蓋章） 
 

專長教練 
（簽名或蓋章）  學院主管 

（簽名或蓋章） 
 

附件一 



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

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國際及兩岸交換學生 
自傳及學習計畫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※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。 

附件二 



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
申請國際及兩岸交換學生家長同意書 

壹、申請人資料 

申請人 
姓 名 

 學系  學號  

 

貳、家長資料 

家長姓名  聯絡電話  

同意書內容： 

茲同意本人之兒/女                申請 貴校交換學生，

並具結同意於獲審核通過後依  貴校規定赴姊妹校進行交換學習

並恪遵 貴校及姊妹學校之相關法規及其給與之待遇，絕不做出

任何有損兩校校譽之行為。 

此致 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

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附件三 


